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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园·社会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记者 孟凡
萧 通讯员 王希玉 王子强) 在大
街上拾到别人遗失的银行卡，本可交还
发卡银行或遗失人，但因一时贪念，取
了别人卡里的钱据为己有。最终，这名
男子被莘县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

去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文某到银
行取钱时，发现地上有一张别人遗失的
银行卡，且卡背面写有数字，像是卡密
码，他将卡装走离开。当晚，文某来到银
行自动柜员机，输入卡背面的数字后发
现果然是密码，且卡内余额还有十多万
元，他取走了2万元。之后，他又通过银

行自动柜员机先后4次取走卡内7万元。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取钱的同时，银行
卡主人已报警。仅一个多月后，公安机
关将文某抓获。文某本以为是拾的银行
卡，只需要将钱还给遗失人就没事了，
但却不知已构成犯罪。

此案经公安局侦查由检察院公诉
到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文某拾得他
人银行卡后，在未经持卡人同意或授权
情况下，以持卡人名义提取现金，该行
为符合信用卡诈骗中“冒用他人信用
卡”情节，且涉案数额较大，应予以刑事
处罚。最终，文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50000元。

捡捡拾拾银银行行卡卡取取现现
一一男男子子被被判判五五年年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记者 王尚
磊 通讯员 冯振宇 刘方齐) 先办
理了20万元额度的信用卡，刷卡消费20
万元后，竟拒绝还款。18日，高唐县一名
国企员工险些把自己送进监狱，立案
前，经过民警劝说，该员工如数还清信
用卡欠款。

8月，东昌府工商银行市中支行工
作人员通过警银协作平台报案，2012年
7月，在高唐某国有企业工作的90后青
年小李在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当年9
月将该卡额度提升到20万，于当月底消
费20万元，按约定每月还款8333元，24
个月还完的，但小李还款10余次后，就
不再还款，后经银行多次催要，仍拒不
归还欠款。

东昌府经侦大队侦查员了解发现，
小李曾还一部分，主观非法占有的目的

性不强，民警未急于立案抓人，而进行
先期调查，发现小李办卡实际使用人为
其叔叔老李。老李说，他于2012年在高
唐办了一所驾校，各方面都需要钱。侄
子小李的信用卡由老李实际使用，老李
将信用卡额度全部消费完，在归还10余
期欠款后，由于资金紧张，造成无力偿
还剩余欠款。8月，老李和小李将所欠工
商银行本、息全部还清。

警方鉴于老李叔侄二人已于公安
机关立案前将全部欠款还清，依据刑事
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二人做出不予立案
处理。在此，经侦民警提醒信用卡持有
者一定妥善保管自己的信用卡，防止被
别人冒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冒
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行为涉嫌信
用卡诈骗，情节严重者必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刷刷信信用用卡卡2200万万元元
却却拒拒不不归归还还欠欠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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